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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伊春市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决策部署，统筹推动蓝天、碧水、净土、

美丽乡村、原生态五大保卫战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污染防治

攻坚战 131 项具体任务全部完成，生态环境“十三五”约束性指标全部实现。生

态环境保护成效不断显现，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到 2020 年底，全市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5.3%，较上一年度下降 2个百分点，PM2.5全年平均

值在每立方米 21 微克以下；水环境质量黑龙江嘉荫段、呼兰河、西南岔河满足

水体功能要求，汤旺河干流基本满足Ⅳ类水体功能要求；去除本底值影响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声环境质量城市区域和交通干线噪声平均

值均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土壤环境质量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辐射环

境安全受控。“蓝天常有、青山常在、碧水常流”已成为伊春一道道靓丽风景线，

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打好蓝天保卫战。完成全市 6家热电联产企业脱硫、脱硝改造。嘉荫华银、

铁力宇祥热电实现超低排放。建龙西钢完成 1号转炉干法除尘改造。完成市及县

级建成区 148 台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改造，淘汰及改造小锅炉 332 台。综合整

治散乱污企业 34 家，完成 92 家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发布了《伊春市关于划定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完成 2215 台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

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完成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安装联网，

抽查抽测柴油车 1.2 万台。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 1.35 万台，12 家机动车排放

检验机构实现三级联网。建立秸秆禁烧监管四级网格 451 个，实现“零火点”目

标。签订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议》，形成了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打好碧水保卫战。伊春西林、铁力市和伊春生态经济开发区全面实施了水污

染集中治理，全市 19 家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部通过环保验收并投入运行。完成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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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排污口登记管理，对部分失去功能的排污口下达了封闭通知。40 个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全部通过省政府批复，实现了“一源一档”的管理。完成

92 座加油站 373 个埋地油罐防渗改造。加强疫情期间医疗废水监管，11 个定点

医院和 4个重点隔离点的医疗废水全部有效处理。

打好净土保卫战。开展 72 家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环境调查工作，完成大

西林铁矿尾矿库土壤污染防治国家示范项目建设，完成 10 个县(市)、区耕地土

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落实《伊春市废弃菌包污染防治管理条例》，禁止在重要

保护地摆放袋装木耳菌。对 11 家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堆放问题逐一整治完成销号。

完成 5家重点工业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考核，８家企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调

查。

打好美丽乡村保卫战。完成全市畜禽禁养区划分，70 家规模养殖场建设了

配套的粪污处理设施并通过验收。铁力市、嘉荫县共完成 16 个重点建制村环境

综合整治垃圾治理项目建设。10 个县（市）区编制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专项规划》，完成 2个农村水源地污水收集工程，启动 3个农村污水治理试点项

目，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

打好原生态保卫战。完成《黑龙江茅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编

制、审核、颁布工作，编制形成了《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条例》初稿。碧水中华秋沙鸭、翠北湿地、朗乡、乌马河紫貂晋升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全市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22 处。连续开展自然保

护区监督检查“绿盾”专项行动，对 16 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244 个问题进

行了全面排查，已整改销号 241 处，整改率 99%。按照应保尽保、应划尽划原则，

我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比例调整为 39.97%。

环境风险有效应对。科学应对 3 ・ 28 伊春鹿鸣尾矿库泄漏突发环境事件，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开展环境应急监测、第一时间关闭涉事水源

地。协助配合做好“3•28”伊春鹿鸣矿业尾矿库泄露次生环境应急处置及清污工

作，实现了超标污水不进入松花江应急目标，生态环境部评价为“突发环境事件

应对的成功范例”。坚决防范疫情环境风险，紧盯医疗废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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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环节，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501.55 吨，实现所有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与服

务 100%全覆盖、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和处置 100%全落实，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未受

疫情影响。

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开展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查处一般行政处罚案件

74 起，已缴纳金额 1039.68 万元。加强 44 家放射源及射线装置使用单位环境监

管，安全转移放射源 2枚，我市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受理信访案件 316 件，

结案率 100%。19 家重点排污单位及 15 家小城镇污水处理厂实现了污染源在线自

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96%以上。完成《伊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

订，制定重污染天气工业源应急减排清单。基本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

圆满完成全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初步建立“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19 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自动站全部投入使用，实现了全市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全覆盖，全面完成嘉荫、友好、铁力 3个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建设，实现境内

3条主要河流水质自动化监测。通过新闻媒体、网站、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出环

保宣传报道、专题、访谈等近万条，建立了环境信息公众实时发布系统平台。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总体工作任务目标

是深刻认识和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

义，落实“生态立市、旅游强市”发展定位，守住伊春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

底线，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减污降碳”这一根本任务，遵循“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工作方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重点地

区、流域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城市和农村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治理，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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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

城市达标状况

2020 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值、可吸入颗

粒物 PM10、细颗粒物 PM2.5、一氧化碳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和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共 6项污染物年均值浓度均优于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二级标准，污染物综合指数全省排名第 3。

优良天数及比例情况

2020 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5.3%。全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数比例为 0%， 同比降低 0.82 个百分点。

表 1 2020 年伊春市环境空气质量各类级别天数情况

单位：天

时间 优 良
轻度

污染

中度

污染

重度

污染

严重

污染
优良

重度及以上

污染

2020 年 288 59 16 1 0 0 347 0

2020 年伊春市区优良天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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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市优良天数累计共 347 天，其中优为 288 天，良为 59 天。污染

天数共 17 天，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与 2019 年相比，我市的优良天数比例

降低 2%。

污染物浓度情况

2020 年，全市 6 项污染物均值浓度（或特定百分位数均值浓度）与上年同

期相比情况，除 PM2.5和 PM10均值浓度分别降低 1 微克/立方米（4.5% ）和 5 微

克/立方米（14.3%）、O3-8h 均值浓度升高 1 微克/立方米（1.1%）外，其他 3

项污染物浓度均保持不变。

全市 PM2.5均值浓度为 21 微克/立方米，浓度范围为 4〜141 微克/立方米；

PM10均值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浓度范围为 8〜203 微克/立方米；SO2均值浓度

为 8 微克/立方米，浓度范围为 4〜27 微克/立方米；NO2均值浓度为 14 微克/立

方米，浓度范围为 4〜44 微克/立方米；CO 均值浓度为 1.0 毫克/立方米，浓度

范围为 0.2〜1.4 毫克/立方米；O3-8h 均值浓度为 95 微克/立方米，浓度范围为

16-166 微克/立方米。

表 2 伊春市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浓度情况

(单位：μg/m3，其中 CO 为 mg/m3)

污染物 范围

均值

变化情况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PM2.5 4～141 21 22 下降 4.5%

PM10 8～203 30 35 下降 14.3%

SO2 4～27 8 8 不变

NO2 4～44 14 14 不变

CO-95per 0.2～1.4 1.0 1.0 不变

O3-8h-90per 16～166 95 94 升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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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情况

2020 年，我市在全省 13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第 3。

表 3 伊春市环境空气质量 6项污染物综合指数情况

指标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化情况 全省排名

综合指数 2.35 2.45 下降 4.1% 3

采暖期和非采暖期状况

2020 年，全市采暖期优良天数比例为 93.4%，非采暖期为 98.0%，采暖期低

于非采暖期 4.6 个百分点。

2020 年，全市采暖期的 PM2.5、PM10、SO2， NO2、CO 等 5 项污染物均值浓度分

别高于非采暖期 16 微克/立方米、19 微克/立方米、2 微克/立方米、5微克/立

方米和0.2毫克/ 立方米；O3-8h均值浓度为非采暖期高于采暖期4微克/立方米。

酸雨

2020 年，伊春市市区共 2个点位开展了酸雨监测。从未出现过酸雨现象。

降水酸度 2020 年，全市共采集降水样品 66 个，无酸雨样品。降水 pH 值

测值范围为 6.54〜7.80，降水 pH 年均值为 6.95，与 2019 年相比持平。

化学组成 2020 年，伊春市降水中主要阳离子为钙离子，主要阴离子为硫

酸根；伊春市降水中主要阳离子为钙离子，主要阴离子为硫酸根、硝酸根，表明

伊春市降水中致酸物质以硫酸盐为主，但远远达不到酸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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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环 境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2020 年，伊春市地表水共设 13 个断面，其中包括“十三五”国控考核断面

3个、“十三五”国控非考核断面 4个、“十四五”新增国控断面 6个。

伊春市“十三五”国控考核断面中，黑龙江嘉荫断面、汤旺河友好断面、呼

兰河双河渠首断面均满足水质目标要求。与 2019 年度相比，嘉荫断面、双河渠

首断面水质不变，友好断面水质变好。

2020 年，“十三五”国控断面年平均水质在Ⅲ〜劣Ⅴ类水体之间，其中晨

明、双河渠首和西南岔河断面Ⅲ类水质，比例为 42.9%；嘉荫、友好和大铁桥断

面Ⅳ类水质，比例为 42.9%；背景断面苗圃断面劣Ⅴ类水质，比例为 14.2%。超

标项目高锰酸盐指数和化学需氧量。全年水质功能区达标率 71.4%。

表 4 2020 年伊春市河流水质状况

河流名称 黑龙江 西汤旺河 汤旺河 呼兰河 伊春河 西南岔河

水质类别 Ⅳ类 劣Ⅴ类 Ⅳ类 Ⅲ类 Ⅳ类 Ⅲ类

水质状况 轻度污染 重度污染 轻度污染 良好 轻度污染 良好

水质功能

合格率（%）
100 0 100 100 0 100

2020 年，伊春市 6条河流中，呼兰河和西南岔河Ⅲ类水质，水质状况良好；

黑龙江、汤旺河和伊春河Ⅳ类水质，水质状况轻度污染；西汤旺河劣Ⅴ类水质，

水质状况重度污染。伊春市河流Ⅲ类水质占比 33.3%。我市河流 2020 年水质功

能合格率 66.7%。

流域水生生物专项监测

2016〜2020 年黑龙江省伊春监测中心按照松花江流域水生生物监测方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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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伊春境内的苗圃、友好段面进行水生生物群落监测，分析了底栖动物、着

生藻类的群落特征，对各断面水质进行了生物学评价。

2020 年苗圃断面藻类植物鉴定出 3门、5纲、12 目、14 科、16 属。硅藻门

占 73.9%，此断面的主要优势类群由硅藻门植物构成，其中微小内丝藻为此断面

出现频率最高的优势种类。底栖动物共定性监测到 6个科，其中水生昆虫 16 个，

占 100%，EPT（蜉蝣目、毛翅目、襀翅目）物种所占比例为 62.5%。全年绿襀科

为优势类群。

我市汤旺河水生生物种群多样性程度较高、均匀度较好，群落结构相对稳定。

全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伊春市中心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共有三处，一处为伊春河水源地，一处

为东升水源，一处为伊春市西山水源地。伊春河水源地和东升水源地为地下水水

源，伊春市西山水源地为地表水水源（湖库型）。伊春区东升饮用水源地和伊春

河水源地水质进行例行监测，常规分析 39 项理化指标，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伊春市西山水源地常规分析 63 项，超标项目为高锰酸盐指数、铁和总磷，

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0.8、1.0 和 0.4。高锰酸盐指数、铁超标主要是由于天然

背景值影响，并非人为活动污染所致。

表 5 市级饮用水水源地监测情况

水源地名称（监测点位） 水源类型 达标情况 超标指标及最大超标倍数

伊春河水源地 地下水 达标 -

东升水源 地下水 达标 -

西山水源地
地表水

（湖库型）
超标

高锰酸盐指数（0.8）、铁

(1.0)、总磷(0.4)

2020年
伊春市生态环境质量公报



- 9 -

土壤环境

土地

2018 年，全市耕地面积 25.91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7.90%，比 2017

年减少 0.01 万公顷。园地面积 0.19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0.06%，比 2017

年减少 0.00 万公顷。林地面积 285.03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86.89%，

比 2017 年减少 0.01 公顷。草地面积 2.62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0.80%，

比 2017 年增加 0.01 万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 3.47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

总面积的 1.06%，比 2017 年增加 0.01 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1.86 万公顷，

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0.57%，比 2017 年增加 0.01 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87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18%，比 2017 年减少 0.01 万公顷。其他土

地面积 5.05 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54%，比 2017 年增加 0.01 万公顷。

固体废物

2020 年，伊春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7198.02 吨，综合利用量 2096.96 吨，

处置量 4707.43 吨，贮存量 393.63 吨。

2020 年，伊春市医疗废物处置量 501.55 吨。伊春市 10 个县（市）区的医

疗机构与伊春市循环经济园区医疗废物处理厂签订了医疗废物处置协议，全市所

产生的医疗废物由医疗废物处理厂集中收集、处置。

截至 2020 年底，伊春市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4 家：伊春市循环经济园区医

疗废物处理厂、铁力市晟达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伊春市天润再生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伊春市龙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2020 年，全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初步采样调查及成果集成工作由省级完成，

确定我市土壤重点行业企业高风险地块占比 27.5%，中风险占比 22.5%，低风险

占比 50%。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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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

生态质量

2020 年，我市辖区、嘉荫县、铁力市、汤旺县、丰林县、大箐山县生态环

境质量等级均为“优”。

野生动物资源

据调查统计，我市兽类 67 种，鸟类 274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种类 10 种

二级保护种类 54 种。

野生植物资源

据调查统计，我市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7 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植物级 7 种。

自然保护地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全市拟保留保护地 45 个，从类型来看：自然保护

区 18 处（国家级 12 处，省级 6 处），自然公园 27 处（国家级 13 处，地方级

14 处），按自然公园类型和级别统计，森林公园 18 处（国家级 9处，地方级 9

处），地质公园 4 处（国家级 2 处，地方级 2 处），湿地公园 2 处（国家级 2

处），风景名胜 3处（省级 3处）

森林

截至 2019 年末，全市森林覆盖率为 83.8%，林木蓄积量为 3.64 亿立方米。

草原

全市草原面积 25228.9395 公顷，其中基本草原 21816.0301 公顷，非基本草

2020年
伊春市生态环境质量公报



- 11 -

原 3412.9094 公顷。2020 年道路、水利、电力等工程建设项目不涉及占用草原。

我市草原属于山区半山区草原区，主要草原类型为山地草甸类和低地草甸类，大

部分集中分布在山沟地带和丘陵低洼地带，属于典型的林间草地，位置偏远，人

口密度低，人为扰动小，利用强度不大，草原生态状况较好，不存在草原“三化”

现象。

2020年
伊春市生态环境质量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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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环 境

区域声环境

2020 年，全市开展了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共监测 193 个点位，昼间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49.5 分贝。我市昼间区域平均等效声级及声环境

质量总体水平等级为一级，区域声环境质量处于好的水平，比 2019 年下降了 0.8

分贝。

道路交通声环境

2020 年，全市开展了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共监测 22 个点位，平

均等效声级为 62.5 分贝。我市昼间道路交通平均等效声级及声环境质量强度等

级为一级，全市监测路段不同等效声级下“较好”以上路段所占比例为 100%，

比 2019 年下降了 1.2 分贝。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

2020 年，全市中心城区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昼间噪

声均达到国家标准，符合其功能区标准要求。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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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气温

2020 年全市年平均气温为 2.4℃，比常年高 1.4℃，冬、春、秋季偏高，夏

季正常。

2020 年伊春市年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图（单位：°C ）

与常年同期相比，其中 1961-1989 年气温略低 0〜3.0℃外，1990 年后气温

普遍偏高 0〜1.5℃之间，其中 1990、2007、2008、2015、2020 年偏高 1.0℃以

上，1995、1998、2003-2004、2018-2019 年偏高 0.5-1℃左右。

与常年同期相比，其中伊春中部地区年平均气温偏高 1.6℃，铁力等南部地

区年平均气温偏高 1.0℃，嘉荫等北部地区年平均气温偏高 1.8℃。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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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2020 年伊春市平均年降水量为 730.3 毫米，比较常年偏多 22%，为 1961 年

以来历史第十位。

从各地分布来看，全市大部市县年降水量在 600 毫米以上，铁力、伊春年降

水量在 800 毫米以上，其中伊春降水量超过 880 毫米。

2020 年伊春市年降水量分布图（单位：毫米）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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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

2020 年，全市共完成公路货运量 602 万吨，比上年上升 0.16%。完成公路货

物周转量 12.51 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 2.64%。全市共完成客运量 252.6 万人次，

比上年下降 31.5%（其中，公路客运量 251 万人次，下降 45.19%；水运客运量

1.6 万人次，下降 1%）。完成旅客周转量 2.36 亿人公里，下降 14.34%（其中，

公路旅客周转量 23535 万人公里，下降 13.34%；水运旅客周转量 20.8 万人公里，

下降 1%）。全市公路总里程 8060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167 公里。

城市生活污水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县级以上城市累计建成排水管网 865.62 公里，累计建

成污水处理厂 19 座。污水处理能力 21.55 万吨/日。

城市生活垃圾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垃圾处理设施 14 座，处理能力 0.1093 万吨/日，其中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 1 座，处理能力 0.04 万吨/日，生活垃圾卫生填埋设施

13 座，处理能力 0.0693 万吨/日，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1 座，处理能力 0.005 万

吨/日。

2020年
伊春市生态环境质量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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